
 
 

托嬰中心辦理兒童團體保險 
契約變更申請書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保 戶 編 號：                 保 單 號 碼 :                   

要   保   人：               (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托嬰中心負責人、主任或其職務代理人) 

托嬰中心名稱：                                  

申 請 項 目(請勾選)：            

□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變更(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被 保 險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變 更 項 目 變 更 前 內 容 變 更 後 內 容 

              

              

              

□ 其他變更項目 

變 更 項 目 變 更 前 內 容 變 更 後 內 容 備 註 ／ 變 更 原 因 

 

 

 

   

注意事項 

一、 申請變更要保人或本保單之要保人、承辦人已有異動時，請確認原要保人或承辦人員持有之團保園地權限是
否需變動，倘有變動之需要，請盡速向南山人壽提出申請，以妥善保護相關資料。 

團保園地網站使用申請書可至南山人壽官網→快速登入→企業與團體保險→團體保險服務→下載表格→
其他授權書→選擇團保園地網站使用申請書下載使用。 

二、如要保人欲更換團保園地指定被授權人或被授權人有更名或電子郵件信箱變動時，請務必盡速向本公司
提出變更申請。 

三、本保單效力終止或解除、被保險人退保者，本公司將逕為關閉團保園地使用權限，不再另為通知。 

四、本申請書之要保人及托嬰中心簽章，須與要保書簽章樣式相符或與要保人指定之授權簽章樣式一致，倘
填寫本申請書時要保人已有變動，則本申請書之「要保人簽章」，由異動後之新要保人簽章即可。 

此致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托嬰中心簽章  要保人簽章 

(針對以上填寫內容，要保人已充分了解並確認內容正確後簽章) 

 

業務行政助理受理欄 

契約變更批註欄 

本保單之契約變更申請：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生效 ， 

除本申請書之契約變更事項外，本保單其

餘內容均維持不變。 

 

南山人壽承辦人：                       

 


